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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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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次研發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04日 108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3日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

為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之發

展，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大學法第三十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訂定

「中華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貳、範圍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與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

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稱合作機構）所進行之合作計畫。 

參、權責單位  

1. 研發處產學中心：承辦並審查所屬各項專題研究計畫相關業務。

2. 秘書室：審核簽辦公文。

3. 文書組：核定用印。

4. 會計室：核銷經費。

5. 出納組：開立支票及收款收據。

6. 圖書與資訊處：開發及維護研究計畫資訊系統。

肆、名詞解釋

略 

伍、內容 

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稱本校）為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

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之發展，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大學法第三十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訂定「中華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本校產學合作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與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 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提供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材料、檢測檢驗、技術

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 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

訓練等。 

三、 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前項所定有關產學合作事項，除第二款外，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統籌及業務相關單位配合辦

理，並得依業務性質訂定相關規定。 

第三條 以本校校務經費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或產學合作所獲得之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

他研發成果），其人格權歸屬創作人，財產權歸屬本校。 

前項所稱創作人係指實際參與研究的本校教師、職員、研究人員、計畫人員、約用人員及

學生，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取得創作人格權之人。  

本校接受外界委託產學合作案，以有償或其他回饋本校方式為原則，除法令另有規定、涉

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應遵守其規定外，因其產出之成果，可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及研發

之貢獻，得授權使用、共有、部分所有或經技術移轉後，全部歸屬委託之合作機構所有，

相關之權利義務應於契約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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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創作人不得違反本辦法將本校研發成果自行提供予業者或參與籌設營利事業，惟論文、期

刊、專書及作品等學術成果發表，則不在此限。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本校行政作業程序而逕與合作機構簽訂合約。教師接受委託

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本校專任教師，其以學會、協會或基金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應經學校行政作業程序許可。 

第五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依實際合作需求訂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付款方式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如要求學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訂明

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學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原則上以計畫實際交付經費總額為上

限。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本校。但契約得約定將全部或一部分歸屬於合作機

構或授權其使用。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

範圍。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另有約定外，應依規定由

本校納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七、學校不對授權之技術、研究成果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八、相關人員應迴避利益衝突；保密條款之保密責任期限如明訂於契約中，至多以計畫結

束後 2年為原則。 

九、 合作雙方契約之執份數。 

第六條 產學合作計畫參與之人員資格規定如下： 

一、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資格應為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 

二、 協同主持人或協同研究人員不限本校人員，產學合作機構亦得指派有關人員擔任，其

資格比照主持人。 

三、 助理人員聘用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人員之權利義務應依合約等規定履行。 

第七條 參與產學合作人員專任助理之酬勞，依本校約聘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各合作機構另

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八條 產學合作涉及敏感性科技者，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性科技研究安全管制作

業之法規規定，建立安全管制機制並簽署保密協定。 

第九條 產學合作事項涉及生命尊嚴或道德專業者，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須提交本校學術倫理

委員會處理。 

第十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有賸餘為原則。 

產學合作計畫，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應提列管理費，供學校統籌運用。管理費提列以

10%為原則，若委辦或補助機關對其管理費之編列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中 華 大 學
製定單位：研發處產學中心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文件編號：AD3-2-014 

公佈日期：108年 12月 31日 頁次：3 

第十一條 產學合作經費處理如下： 

一、 經費，除另有約定外，與本校合作之產學合作機構應一次撥款，請撥手續，由校方合

作承辦單位辦理。 

二、 經費依預算規定程序辦理，由校方統收統支。 

三、 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 經費依合約或計畫核定項目金額支用，如有變更，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並徵得產學

合作機構同意。產學合作機構若有其規定，經費在一定範圍內得自由變更使用，從其

規定。 

五、 所有支出憑證，由計畫主持人或承辦單位彙集於計畫結束後，依會計作業相關規定辦

理。 

六、 計畫內如有利息、罰金、生產物之出售所得等收入，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計畫進行中，產學合作機構對經費支用情形需要瞭解時，應詳予說明並提供有關資料

報表。 

八、 各單位辦理產學合作計畫，如需繳納履約保證金或暫墊付計畫執行款，得依「本校計

畫案借支與墊付申請作業辦法」辦理，核准後由本校代為墊付，惟計畫屆時未能結案，

致遭沒收履約保證金或未核撥執行款項，則該款項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賠償。 

九、 因故解約，賸餘經費之處理，有其約定者，依約定；無約定者，與產學合作機構協調

處理。協調未決定前，非必要支出之費用應即停止。 

十、 經費收支之執行，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執行預

算、保管及使用資產相關責任。 

第十二條 產學合作經費之結餘款，應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管理辦法辦理，運用於下列項目： 

一、 購置儀器設備、材料。 

二、 核銷儀器設備維護、消耗性器材及其業務費。 

三、 舉辦國內外學術演講與學術研討會議之經費支助。 

四、 與產學合作業務相關之論文或技術專利發表補助。 

五、 聘請助理、兼辦業務工作費、臨時工、工讀金、加班費及勞、健保費用。 

六、 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訪之補助。 

七、 邀請訪問學者專家來校演講之補助。 

八、 雜支:包括電話、印刷、設備維護、資料檢索、國內外學術學會會費及年費、書籍添

購、郵電、清潔、照片沖洗、文具紙張及紀念品費用。 

第十三條 除政府主管機關或法令已有明定依其規定外，本辦法未盡規定事宜， 由研發處依其職責

範圍訂定相關規定或施行細則，召開研發小組會議，對下列事項進行審議： 

一、 產學合作管理運用。 

二、 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運用所得利益之歸屬及分配。 

三、 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機制。 

四、 本校教職員工生衍生創新事業之管理。 

五、 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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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相關文件

1. 中華大學計畫管理費管理辦法
2. 中華大學計畫案借支與墊付申請作業辦法
3. 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管理辦法
4. 研發成果技術授權收益分配一覽表
5. 中華大學技術授權收益運用支給要點
6. 研發處其他相關辦法等
使用表單

1. 中華大學計畫案投標切結書 (電子公文系統申請)

2. 中華大學國科會以外計畫登記表

3. 中華大學執行國科會以外計畫變更申請表

4. 聘用專任助理切結書
5. 非國科會計畫案臨時工工作登記表

6. 研發處服務申請單 (電子公文系統申請)


